
1 
 

九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審議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

協會（TMCA）「公開演出概括授權-『旅館、飯店、民宿、風景渡假村

等-客房』及『醫院、診所及相關醫療健康機構-病房』」使用報酬率

案意見交流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4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2時整 

二、 地點：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9樓簡報室 

三、 主席：洪組長盛毅                          紀錄：黃夢涵 

四、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名冊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承辦單位報告：(略) 

七、 出席代表陳述及意見交流： 

(一) 九太科技公司彭馨白法務 

1、 申請人係提供飯店及醫療院所收看電視頻道服務，其播送之

情形是透過衛星及有線系統將頻道訊號傳送到飯店及醫院，

再透過分線方式將頻道訊號分別傳送至客房或病房。本次審

議理由為110年5月18日TMCA費率公告前未與申請人協商，

已違反集管條例規定，雖然申請人與 TMCA 就本案之利用情形，

曾透過智慧局進行調解，雙方並就調解金額達成合意，惟調

解金額屬於個案而非經智慧局審議之費率；另以各集管團體

管理著作數量來看，MÜST 網站公告管理著作約 8,200 萬首，

ACMA 網站公告管理著作近 4萬首，至於 TMCA 部分，於申請

審議時，其官網所載之管理著作數量約 1萬多首，於審議過

程中，TMCA 管理歌曲數量已達 2萬 5千首，各集管團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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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之數量落差極大，但二次公播之費率卻是相當的。此外，

ACMA 及 TMCA 管理著作數量均為其自行主張，利用人無法進

行驗證，其中 TMCA 曾有虛報管理音樂著作數量之情形，並經

智慧局要求清查；至於台語歌曲部分，經常有同一著作由兩

個集管團體同時管理之情形，例如：愛情的騙子我問你，ACMA

及 TMCA 皆有詞曲之管理權限，其餘重複管理歌曲部分請參簡

報資料，故前述集管團體所稱之管理著作數量應予酌減。 

2、 飯店及醫療院所係自衛星或有線系統接收電視頻道訊號後再

播送，並未變更節目內容，利用音樂之情形應與衛星電視頻

道相同，隨著個人影音串流平台之發展，飯店對電視頻道之

需求已大幅降低，且電視頻道對飯店及醫院為附加服務，非

屬收費項目或收益來源，建議本案費率可以衛星電視台費率

進行調整，惟因 TMCA 衛星電視台費率尚在審議中，故應以集

管團體管理歌曲數之比例計算本案費率，由於 TMCA 管理歌曲

數自1萬首提高至2萬5千首，約為ACMA管理歌曲數之62.5%，

又 ACMA 衛星電視台公開播送費率為 MÜST 之 1/10，因此 TMCA

費率應為MÜST之 6.25%，即旅館每年每房間3.4元以下(MÜST

費率 55 元 X6.25%)，醫院每年每病房 3.1 元以下(MÜST 費率

50 元 X6.25%)。 

3、 再者，目前申請人代理的頻道主要為 50個境內頻道及 27 個

境外頻道(詳細頻道資訊參簡報資料)，TMCA 曾稱地方電視台

大量利用台語歌曲，惟這類的電視台並非是飯店、旅館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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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送之頻道，亦非申請人所代理的頻道，故不會有 TMCA 管理

歌曲之利用率。 

4、 申請人長期皆有支付使用報酬給集管團體，惟 TMCA 恣意比照

MÜST 之收費標準，而未依照集管條例規定訂定費率，並不合

理。另 TMCA 與 ACMA 皆表示其會員組成係源自 MCAT 會員，故

實際上台語集管團體數量增加，但每家集管團體所管理之著

作數量減少，且實際歌曲之利用率並未增加反而有減少之情

形，申請人希望透過集管團體的合理費率，降低雙方之行政

及交易成本，讓權利人及利用人共同促進產業之發展。 

5、 有關討論議題 2部分，申請人簽約的飯店、旅館共約 1,383

家，其中各飯店之房間自 10間至 200 間不等，另簽約之醫療

院所共約 762 家，並替前述場所取得二次公播之授權，且申

請人長期亦向 MÜST、ARCO 及 RPAT 取得二次公播授權，至於

支付予集管團體之使用報酬係依集管團體公告費率支付；就

議題 4部分，申請人的客戶除飯店、旅館之外，亦包含醫院、

診所、洗腎中心、安養中心跟月子中心等醫療院所，各場所

提供之電視頻道皆相同，完整之電視頻道表可參考簡報第 19

頁。 

(二) 主席 

謝謝申請人的說明，接下來請 TMCA 說明，並請就本局詢問討論

議題一併回復。 

(三) TMCA 許仲勛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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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就程序部分提出說明，申請人於審議申請書表示係代替

旅宿業者支付授權金，惟本案審議標的之利用人為旅宿業者

並非申請人，故其是否符合本案之審議資格，請委員思考。 

2、 依集管條例規定，集管團體訂定費率時需審酌與利用人協商

之結果或意見，TMCA 曾與申請人在內之利用人進行協商，由

於利用人遍布各地，故不論是 TMCA、ACMA 及 MÜST 於公告費

率前，會先將費率預告於網站，希望透過預告之方式，讓廣

大利用人可表示意見，實務上，常發生費率預告時利用人雖

知悉有該項費率卻未表示意見，直至費率公告後，集管團體

向利用人收費時，利用人方提出費率審議之情形。 

3、 就管理歌曲數量部分，雖為費率訂定之審酌因素，惟 TMCA

認為歌曲之傳唱度或知名度亦應一併審酌，以周杰倫為例，

所創作之歌曲以中文歌曲為多，台語歌曲數量約 5首，其中

傳唱度最高的為落雨聲，該首歌目前為 TMCA 所管理，由於周

杰倫創作之中文歌曲與台語歌曲比例懸殊，是否其所創作之

台語歌曲收取使用報酬應該偏低？至於 MÜST 管理歌曲數量

確實較多，前述歌曲係與其他國外集管團體合作而代為管理，

這類外國歌曲於我國電視頻道之利用率是否如此高？恐不盡

然。 

4、 關於利用的質與量部分，TMCA 主要的會員多為主流台語唱片

公司，包含：豪記、上豪、豪聲、華特、大旗及欣代等，前

述唱片公司之歌曲廣泛被利用於申請人提供之電視頻道服務。

申請人代理之頻道與 TMCA 簽約數量約有 42 家，占總頻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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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另 TMCA 彙整申請人代理頻道所播放主流音樂頻道節目

(未含地方電視台)之音樂使用量，其中三立電視台超級紅人

榜的節目於 113 年整年度利用 TMCA 歌曲之比例為 51%，另

MÜST、ACMA 及其他未加入集管團體之利用率約為 49%，該節

目於114年 1月至 9月 TMCA歌曲之比例為56%，另MÜST、ACMA

及其他未加入集管團體之利用率約為 44%，另同電視台超級

夜總會節目，於 113 年全年度與 114 年 1月至 9月利用 TMCA

歌曲之比例分別占 40%及 46%；中天娛樂台的綜藝一級棒節目，

於 113 年 6月至 12 月與 114 年 1月至 9月利用 TMCA 歌曲之

比例分別占85%及75%，至於民視電視台我愛冰冰Show節目，

於 113 年 4月至 12 月與 114 年 1月至 6月利用 TMCA 歌曲之

比例分別占 51%及 57%。故以前述音樂節目之歌曲利用率顯示

TMCA 歌曲利用率與傳唱度較高。 

5、 目前除申請人外，另有泰雅渡假村及豐穗公司係依 TMCA 公告

費率支付使用報酬，此外尚有與申請人相同性質之公司依公

告費率支付使用報酬，惟因雙方就使用報酬收取年限有爭執

(對公告費率數額無意見)，故仍在訴訟中。 

6、 TMCA公告費率每年每房間50元係參考TMCA歌曲之利用率及

利用人與 TMCA 協商簽署授權契約等情形訂定，且於費率公告

後，部分主動與 TMCA 取得授權之利用人對於公告費率並未爭

執，故 TMCA 認為公告費率之數額係屬合理。 

7、 另飯店、旅館之費率包含公共空間，醫療院所之費率未涵蓋

公共空間之主要原因為飯店公共空間之類型較為單純，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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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間類型則較為複雜，但性質又與病房或旅館業不盡相

同，故有所區分，惟目前就醫院之其他公共空間尚未向利用

人收取，故目前未訂定費率。 

8、 此外，TMCA 認為申請人協商時從未提供完整之房間數資訊，

同時利用費率審議之機制降低使用報酬之金額，於審議結果

前，先以集管團體公告費率向利用人收取費用後，再與集管

團體協商較低金額而從中獲利。 

(四) 主席 

有關申請人表示 TMCA 及 ACMA 重複管理之情形，請承辦科說明

目前掌握之狀況；另就旅館及醫療院所費率計算基準不同(是否

包含公共空間)，依據本局審議其他集管團體二次公播費率之情

形，不論是旅館或醫療院所費率皆有包含公共空間，與本案不

同，此部分亦請承辦科說明。 

(五) 集管科洪若婷科長 

1、 除 TMCA 與 ACMA 間有重複管理之情形外，其餘集管團體之間

亦有重複管理之情形， 經本局利用自行建置之音樂資訊整合

查詢系統進行比對後，TMCA 與 ACMA 重複管理歌曲約有 1,200

餘首，經請雙方釐清後，目前已釐清 600 多首，剩下 600 首

多集中在特定權利人，據本局瞭解，前述權利人已提起訴訟

釐清權利歸屬，後續等訴訟結果確定後，重複管理之數量應

會持續下降。 

2、 TMCA 公告費率醫療院所部分與其餘集管團體不同之處係未

包含公共空間，此部分 TMCA 已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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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主席 

1、 由於 TMCA 公告之醫療院所費率未包含公共空間，故實際收費

時公共空間需另行收費，惟醫院之公共空間種類繁多，包含

x光室、領藥處等，且如同一家醫院或診所已支付二次公播

費用，公共空間須再另行支付費用於實務上是否可行？請

TMCA 再考量是否區分公共空間。  

2、 另 TMCA 提出九太科技公司是否為本案適格申請人部分，本局

初步意見認為旅館可提供房客收看電視頻道係因申請人之服

務，同時申請人亦自陳替旅館業者解決授權事宜，故雙方有

利害關係。又 TMCA 於旅館二次公播費率於本局調解時認為相

對人為申請人，且亦曾找申請人協商本案費率，惟申請人申

請本案審議時，認為申請人並非本案利用人，似乎有前後矛

盾之處，本局後續會就該議題與委員討論。 

(七) 李瑞斌委員 

申請人表示 112 年與 TMCA 進行調解，並調解成立，請問當時調

解成立之金額為多少？另申請人表示係依集管團體公告費率支

付使用報酬，而另一家音樂集管團體 ACMA 二次公播之費率同樣

為 50元，申請人是否支付 50元予 ACMA？依據申請人提供之簡

報資料顯示變更建議費率之計算方式，想請教申請人表示 TMCA

管理曲目數為 ACMA 之 62.5%，惟卻依 MÜST 費率之 6.25%作為建

議費率，亦即申請人如依照ACMA公告費率50元支付使用報酬，

建議費率為何不是依照 ACMA 公告費率之 62.5%計算，反而係依

MÜST 公告費率之 6.2%計算使用報酬？請申請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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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張懿云委員 

申請人表示與利用人(客戶)收費係依集管團體公告費率，故想

請申請人說明向客戶收費係依據集管團體公告費率抑或依據經

審議之費率？另想請教 TMCA 就醫療院所費率，如病房之開房率

只有 6至 7成，其餘未使用之房間是否須支付使用報酬？費率

是否有考量該問題？。 

(九) 九太科技公司陳筱屏律師 

1、 112 年申請人與 TMCA 進行調解，當時調解金額為每房每年 20

元，由於當時 TMCA 已提起刑事訴訟，故申請人係迫於訴訟壓

力而接受調解金額，且該金額並非係透過合理協商之結果，

僅適用於個案。就是否以 ACMA 公告費率支付使用報酬部分，

由於申請人對 ACMA 費率亦提出審議，故尚未就公告費率支付

使用報酬。 

2、 建議費率計算方式與審議申請書內容有不一致之原因係申請

審議時TMCA官網記載之管理著作數量約1萬多首，後因TMCA

表示其管理著作數量已達 2萬 5千首，故於計算比例有所差

異，又申請人認為 ACMA 公告費率未經審議不合理，故建議費

率最終係以 MÜST 費率之比例計算。 

3、 另想澄清，不論集管團體家數為何，包含 TMCA 成立前後，申

請人並未向旅館或醫療院所多收費用。 

(十) 主席 

由於申請人建議費率有兩種不同版本，請申請人確認建議費率

之範圍。另 TMCA 表示如本案費率調降，申請人恐以公告費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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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醫療院所收費一事，此部分與費率審議係屬二事，本案

審議標的在於 TMCA 公告費率是否合理，其餘申請人係以何種費

率向旅館、醫療院所等收費並非審議範圍。 

(十一) TMCA 江帝範律師 

1、 依據申請人審議申請書之內容所載，申請人為免除客戶逐一

向集管團體繳付二次公播的煩惱，與客戶約定由其代繳費用，

申請人將前述行為定義為代收、代付，故實際之利用人應為

旅館業者或醫院。 

2、 再者，TMCA 與申請人於調解過程係希望雙方能就授權一事圓

滿解決，故最終以每房間每年 20 元作為調解成立之金額，並

非如申請人所述係迫於無奈而接受調解金額。 

3、 TMCA 認為並非單純以管理歌曲數量決定費率，應再以傳唱度

(質)作為考量，如以申請人所播放之節目，其中 TMCA 管理歌

曲達到 5成至 7成之多，顯示 TMCA 管理之台語歌曲有一定傳

唱度，故公告費率每房間每年 50 元並無不合理，如僅以管理

歌曲數量決定費率，對 TMCA 會員並不公平。  

(十二) TMCA 許仲勛律師 

依據申請人提出之簡報表示近 3年係依據各集管團體公告費

率向旅館業者收費，顯然申請人亦認為旅館業者支付 50元是

合理的。 

(十三) 盧文祥委員 

請 TMCA 提供更新後之簡報資料。想請教申請人部分醫院診所

僅有診療室而沒有病房，故申請人所統計之簽約家數，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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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排除該部分？另請 TMCA 就病房及客房之定義，提供更清楚

之說明。 

(十四) 金世朋委員 

1、 個人同意主席前述表示TMCA於調解時認定申請人為相對人，

審議時卻非本案利用人之概念。 

2、 TMCA 所舉例之我愛冰冰 show 之節目，於週六首播 2小時，

禮拜天再重播，一週共利用 TMCA 音樂共 4小時，而其餘時段

利用到其他集管團體更多音樂，惟費率同樣為 50元，並不合

理，亦即 TMCA 不能因為單一節目利用率高，而認為費率要比

照 MÜST 計算。再者，利用人一天利用音樂的時間為 24 小時，

並不會因為集管團體數量增加，而利用音樂的時間增加，故

利用人支付使用報酬並非以集管團體費率疊加，應是以一筆

總金額(可依物價指數調整)，再由 3家集管團體分配。 

3、 此外，醫療院所之候診間並非都播放電視頻道，部份醫院係

播放醫學知識內容，且 X光室、核磁共振室等公共空間，並

不會擺放電視，故應釐清實際可收費之範圍。 

(十五) 陳依玫委員 

1、 請 TMCA 提供更新後之簡報予委員。另 TMCA 於簡報表示與泰

雅渡假村及豐穗公司簽訂授權契約，由於過去曾有業者未取

得上游電視台之授權，提供電視頻道予飯店住客收看，而向

飯店收取二次公播的使用報酬，故為避免此一情形再度發生，

請 TMCA 提供頻道表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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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案為費率審議案件，故審酌因素係考量整體頻道之利用率，

以單一節目利用率推算整體頻道之利用率並不合理，請 TMCA

重新計算管理歌曲於頻道之利用率。另因 TMCA 表示申請人係

以公告費率而非以實際(協商)費率向飯店及醫療院所收費，

請申請人詳細說明與前述利用人收費之情形。 

(十六) 蔡仁惠委員 

1、 申請人表示 TMCA 於公告費率前未向其協商，TMCA 則表示曾

向包含申請人在內之利用人協商，惟 TMCA 於回應資料僅以一

句話表示有聯繫申請人等進行協商，此一說明並不嚴謹，建

議 TMCA 應提出實際與利用人協商之數據，例如與多少家旅館

協商等。 

2、 有關費率計算之標準部分，個人認為「廣與深」相較「質與

量」更適合作為衡量標準，因廣與深之涵義，以公司產品而

言，係指部分公司產品較少，卻被利用的較深而有很高之利

潤；部分公司則是產品較多，但每個產品被利用機率不大，

就如同歌曲一樣，故建議 TMCA 應提出更多與利用率相關之數

據，而非僅是提供最有利之數據。 

(十七) 九太公司陳秋蓮總經理 

申請人僅向客戶收取一筆收視授權費用，與客戶間就二次公

播之合約內容是記載代為支付，二次公播費用係申請人自利

潤收入支付，故無論有多少集管團體，申請人不會再跟客戶

收取費用，以維持良好的市場機制。 

(十八)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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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CA 表示申請人提供之頻道，部分電視節目利用 TMCA 管理

著作之利用率自 40%至 85%不等，此部分申請人是否表示意

見？ 

(十九) 九太科技公司陳筱屏律師 

有關 TMCA 提供三立電視台超級紅人榜或民視我愛冰冰 show

節目皆為單一節目之數據，申請人除前述節目外，尚代理東

森幼幼台，此類節目利用 TMCA 歌曲數量是多少？計算利用率

並非是以單一節目作為衡量，且不論是超級紅人榜或我愛冰

冰 show 節目一天輪播時間占申請人代理 70多個頻道之播放

時間是非常少的。 

(二十) 陳依玫委員 

由於二次公播播放頻道內容係根據一次播送，衛星公會於其

他審議案件有提供一次播送之利用率資料予智慧局，此數據

是否可作為本案審議參考？  

(二十一) 主席 

請 TMCA 針對病房及客房之定義以及病房與診間如何區分提

出說明，另 TMCA 雖有提出特定節目之利用量，惟特定節目利

用量是否等於整個頻道之利用量？亦請補充說明。 

(二十二) TMCA 江帝範律師 

1、 目前 TMCA 雖有醫療院所二次公播費率，惟實際上並未向前述

業者收取使用報酬，主要收取使用報酬之對象為旅館業，例

如：申請人支付協會使用報酬中僅有旅館業者部分，未包含

醫療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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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集管條例第 10條規定，非經許可設立之集管團體，不得

執行集管業務，且依智慧局函釋，集管團體亦不得委託第三

人以集管團體名義執行集管授權業務，如申請人對 TMCA 公告

費率有異議，可由 TMCA 直接向旅館業者收費，不須由申請人

替業者代收代付使用報酬，再者 TMCA 並未授權申請人向旅館

業者或醫療院所收取使用報酬，且如旅館業者已願意支付公

告費率予申請人，表示其認為公告費率係屬合理。 

3、 TMCA 認為申請人所代理之頻道中，超級紅人榜或我愛冰冰

Show 等節目利用 TMCA 管理著作之利用率明顯高於其他集管

團體或個別權利人之歌曲。 

(二十三) 主席 

要先向 TMCA 說明，依據申請人剛剛的說明，由於申請人另有

提供頻道代理之服務，其係向旅館業者收取收視授權費，申

請人再替旅館業者代為處理支付二次公播費用，由於前述行

為未涉及著作財產權授權，如只是申請人替利用人處理授權，

則無違反集管條例第 10條之規定。如由 TMCA 委託申請人替

其收取二次公播使用報酬，此時屬於委託第三人執行集管業

務，方有違反集管條例之規定。如無委員提問，請雙方再補

充說明。 

(二十四) 九太公司陳秋蓮總經理 

申請人認為使用者付費是應該的，希望委員能審議出合理之

費率，使利用人輕鬆付費並能廣為利用著作，促進產業發展。 

(二十五) TMCA 張榮仁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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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利用人願意好好付費，TMCA 很歡迎。惟實際情況係利用人

時常短報利用房間數量，並再透過審議機制要求費率降低，

此一行為讓集管團體無法接受。另有關選擇特定節目計算利

用率部分，係因這類歌唱節目最常利用歌曲，故 TMCA 提供相

關數據供智慧局審酌。 

(二十六) 李瑞斌委員 

就申請人以 ACMA 管理歌曲數 4萬首與 TMCA 管理歌曲數 2萬

5千首進行比較，最終以 MÜST 管理歌曲數作為本案建議費率

之計算方式，想詢問 TMCA 看法為何？另 TMCA 雖提出幾個收

視率高的歌唱節目，但不代表是全部頻道的歌曲利用率，TMCA

是否可就申請人所代理之頻道計算整體之利用率？ 

(二十七) TMCA 江帝範律師 

TMCA 認為申請人建議費率之計算方式並不合理，主要原因是

MÜST 與國外集管團體合作，其管理歌曲並非單純為本土華語

歌曲，尚包含大量外語歌曲，因而管理歌曲數量大幅高於其

他集管團體，惟這類外國歌曲利用率並不高，故以管理歌曲

數量作為衡量費率之因素，TMCA 認為並非公平。 

(二十八) 金世朋委員 

TMCA 表示不清楚旅館房間之實際數量，建議 TMCA 可至交通

部觀光署查詢飯店、旅館房間數之相關資料；另請 TMCA 一併

考量醫療院所中如有未開放床數(病房)，該部分是否應計入

費率。 

(二十九) 主席 



15 
 

目前 TMCA 衛星電視台公開播送費率刻正審議中，於審議時會

考量各頻道之利用率，如雙方對於一次公播費率審議結果出

來後，再進行本案二次公播費率之審議程序有共識，未來可

朝這方面進行。 

(三十) TMCA 張榮仁經理 

因播放綜藝一級棒等節目之各頻道有 0提供使用清單予 TMCA，

故於簡報提供前述節目之利用率。另 TMCA 認為 ACMA 與其同

為管理台語歌曲之集管團體，而 MÜST 管理著作之類型與數量

與 TMCA 皆不同，故公告費率應以 ACMA 費率進行比較計算，

而不宜比照 MÜST 之費率計算。 

(三十一) 李瑞斌委員 

TMCA 是否能依申請人代理頻道推算全頻道利用 TMCA 管理歌

曲之比率？ 

(三十二) 蔡仁惠委員 

建議 TMCA 訂定醫療院所二次公播費率時，除考量病床數、醫

生數等方式外，可考量以醫院之等級作為費率計價之基礎，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將醫院區分為醫學中心、地區醫

院、地方醫院等 4級，此一分級亦可作為訂定費率之參考，

但仍須瞭解不同醫院間之差距，如利用醫院分級之方式訂定

費率，將可免除病床數或醫生數該如何認定之困難。 

(三十三)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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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委員提出 TMCA 醫療院所費率之問題，例如：診所並無病

房，應如何收費？X光室等公共空間是否須另行收費？請

TMCA 再考量。 

2、 有關利用率的部分，是否可用單一節目之利用量推斷全頻道

之利用率？如雙方對此有爭議的話，考量申請人是以提供衛

星電視台頻道之服務為主，建議可以一次公播費率之比率推

算本案費率，由於 TMCA 衛星電視台公開播送費率正在審議中，

如雙方對此一方向有共識，將等 TMCA 衛星電視台公播費率審

定之結果，再依該結果決定本案費率。 

3、 另就建議費率部分，申請人提出 2種版本，再請申請人提供

最終建議費率供本局參考，如委員沒有要提問，雙方亦無補

充意見，今天會議就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